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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涂燕玲

電話：08-7320415轉3691

傳真：08-7323291

電子信箱：a00178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124844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4086478_11124844400_1_4086478_11124844400_1.pdf、

4086478_11124844400_1_4086478_11124844400_2.pdf)

主旨：檢送法務部就總統111年6月15日華總一義字第

11100049771號令公布修正行政罰法第5條條文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1年6月17日屏府行法字第111244337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有關行政罰法第5條條文修正，經立法院審議修正理由略

以，依現行條文規定，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，行

政機關於第一次裁罰之後，因受處分人不服，提起行政救

濟，經行政救濟機關撤銷原處分，則由原處分機關重為處

分時，仍應以適用「行政機關『最初』裁處時」，而非

「裁處時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，其雖在於避免受處罰者因

為期待法規未來之變更時，利用任意提起救濟方式，嗣法

律做出有利之變更時，而得適用較利之新規定或較輕處

罰。

三、惟依「從新從輕」原則之法理在於當國家價值秩序改變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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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應依據新的價值作為衡量標準，爰修正行為後法律或自

治條例有變更者，適用「裁處時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。且

如舊價值秩序係有利於人民者，不應讓人民受到不可預見

之損害，以維護法的安定性，故若行為後至裁處前之法律

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，例外適用最有利受處罰者之

規定。且所謂「裁處時」，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時，包

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、訴願決定、行政訴訟裁判，乃至

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

點；另修正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未經裁處或曾

經裁處尚未確定者，亦適用修正後之規定。

四、檢附旨揭總統令及立法院審議行政罰法第五條修正條文對

照表各1份，如附件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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